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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华联股份 股票代码 00088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周剑军 田菲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 1 号四川大厦东塔

楼 5 层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 1 号四川大厦东塔

楼 5 层 

电话 010-68364987 010-68364987 

电子信箱 hlgf000882@sina.com hlgf000882@sina.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96,429,391.12 496,063,822.55 20.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96,705,962.32 26,948,386.89 1,0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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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69,860,456.51 -81,650,582.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0,939,995.43 8,495,505.54 -346.4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84 0.0103 952.4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84 0.0103 952.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75% 0.43% 3.3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4,326,312,053.98 13,888,938,021.47 3.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047,623,035.66 7,761,852,177.11 3.6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35,82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北京华联集团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39% 694,897,499 0 质押 236,273,556 

西藏山南信商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9.32% 255,192,878 255,192,878   

上海镕尚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8.49% 232,444,563 0   

北京中商华通科贸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01% 82,378,452 0 质押 64,000,000 

国通信托有限责任

公司－国通信托·恒

升 85号证券投资单

一资金信托 

其他 1.46% 40,040,864 0   

中信夹层（上海）

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8% 13,128,077 0   

郑韬 境内自然人 0.29% 8,010,500 0   

威海市文登区瑞鑫

建材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27% 7,397,400 0   

刘洪军 境内自然人 0.22% 6,011,200 0   

张坤 境内自然人 0.22% 6,0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中信产业基金同时负责上海镕尚和中信夹层的日常经营和投资决

策，并作为西藏山南的控股股东，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八十三条的相关规

定，上海镕尚、中信夹层和西藏山南受同一主体控制，为一致行动人。控股股东华联

集团持有中信产业基金 5%股权，其董事、总裁畅丁杰同时担任中信产业基金的董事，

故构成关联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控股股东华联集团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

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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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北京华联商厦

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

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 

18 华联 01 112637 2023 年 01 月 29 日 77,000 7.00%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42.71% 43.06% -0.35%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4.08 1.68 142.86%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报告期内，公司业务主要涉及购物中心运营管理业务、影院运营管理业务及商业保理业务。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公

司资产总额为 143.26 亿元人民币，归属于母公司的股东权益为 80.48 亿元人民币。2018 年上半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96

亿元人民币，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7 亿元人民币。2018 年上半年度公司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1、提升购物中心运营管理水平，提高门店盈利能力 

2008 年公司实现了主营业务由百货店经营向购物中心运营管理的战略转型。转型以来，公司通过购买、租赁、受托管

理等方式获得购物中心物业资源，在资产规模和项目数量上实现了快速发展。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负责运营管理的购物中

心数量从 2008 年的 2 家增长至近 40 家，旗下购物中心资产规模超过百亿，项目遍布北京、成都、合肥、南京、西宁、沈阳、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4 

兰州等地区。 

2018 年上半年度，公司继续致力于提升旗下购物中心运营管理业务水平，以门店为核心，提高门店盈利能力。公司坚

持以利润指标为导向，加强对购物中心的运营与管理，在深入研究消费者需求以及满足顾客体验的基础上，推进旗下购物中

心的调改与发展。报告期内，公司完成旗下 8 个购物中心项目的调整改造升级，根据社区需求合理布局购物中心内各业态的

比重，实现购物中心内容创新与改造升级，给予消费者更好的购物体验。 

报告期内，公司推动购物中心品牌创新、业态创新，鼓励建立自主品牌，按照“三有结构”、“四个比例”的要求，引入个

性化品牌及新兴业态，注重并创新服务内容，逐渐形成购物中心差异化核心竞争力。公司积极推动建设品牌资源库，与众多

知名品牌及特色品牌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为购物中心提供多元化的租户资源及最优化业态配置基础。在丰富购物中心品牌及

业态的基础上，公司组织丰富的社区活动及市场活动，强化 BHG Mall 的社区服务理念，重视购物中心安全管理工作，不断

提高购物中心吸引力，拉动购物中心客流和销售额的提升，进而提升门店盈利能力。另外，公司于 2018 年上半年着手搭建

大数据平台，完善管理系统建设，加强数据管控，建立营运预警机制，并借助数据资源深入研究消费者需求与品牌数据分析，

提升精细化管理，为购物中心业态调整、品牌选择、市场活动提供决策基础。 

2018 年上半年，公司在租赁及物业管理板块实现主营营业收入 4.15 亿元，相比上年同期增长 9.7%。公司在报告期内注

重购物中心的运营与管理水平，旗下购物中心的营业收入及息税前利润有所提升，日均客流与租户销售额均增加 10%以上，

毛利率相比上年同期增长 8.2%。 

2、围绕购物中心平台优势，在发展关联业态的同时注重投后管理 

公司坚持“平台+内容”的发展思路，在致力于提升旗下购物中心运管与管理水平的同时，继续依托于购物中心的平台优

势，积极发展与购物中心相关的内容业态，培养新的利润增长点。报告期内，公司推进儿童教育、海洋馆等与社区型购物中

心相契合业态的投资，并建立投资评价体系、投后管理体系，加强对被投企业的投后管理，实现投资与主业互相促进、共同

发展。 

为实现投资收益及优化资本循环利用，公司在报告期内对外转让部分已投资项目的权益，使股东切实分享到公司对外投

资增值带来的利益。 

3、积极探索影院业务新的盈利模式，提升核心竞争力 

基于国内电影行业的蓬勃发展，在公司“平台+内容”发展思路的指导下，公司于 2016 年成立控股子公司华联院线，主要

从事影院运营管理业务，为公司持续、稳定推进主营业务发展奠定基础。 

报告期内，华联院线加强品牌宣传与建设，提升顾客观影体验，在电影放映产品及不同消费群体方面制定差异化发展策

略，不断创新经营与管理模式，加强影院服务与运营水平。2018 年上半年，公司在电影放映及卖品收入板块实现主营业务

收入 8935.88 万元，相比上年同期增长 99.61%。 

4、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第一期公司债券 

公司于 2017 年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获准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20 亿元的公司债券。2018 年上半年，

公司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第一期公司债券，募集金额为 7.7 亿元人民币，为调整公司债务结构及公司

经营发展提供资金需求，拓宽公司融资渠道，确保主营业务稳健发展并提升公司抗风险能力。 

5、完善人才储备机制，创建学习创新型组织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以业绩指标为导向的绩效考评和激励机制，鼓励全员创新，提高员工执行力，关注个人目标与组织

发展之间的关联性，推进开放、公平、更有活力与创造力的企业文化建设，创建学习创新型组织。公司以能力与潜力为导向，

完善人才选拔与发展机制，持续对人才培养体系进行优化与提升。基于公司业务发展与绩效为目标，公司将人才培养融入日

常工作中，对不同梯队的管理人员及业务人员建立不同的培养平台，采取更有针对性的培训方式，全面提升员工的专业技术

能力和素质，为公司持续发展奠定人才储备与保障。 

6、以业务发展为导向，完善公司内部管理流程 

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目前经营业务发展为出发点和导向，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及内控制度与流程的执行、检

查及更新，积极推动组织改进，促进公司规范运作，提升公司内部管理效率及水平。 

报告期内，公司试行项目组合管理机制，推进总部服务机制，对内部管理制度、模板化设计、审批流程、沟通渠道等多

方面进行梳理及优化，加强公司内部控制建设。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①《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对于 2017 年 5 月 28 日之后持有待售的非

流动资产或处置组的分类、计量和列报，以及终止经营的列报等进行了规定，并采用未来适用法进行处理；修改了财务报表

的列报，在合并利润表和利润表中分别列示持续经营损益和终止经营损益等。 

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终止经营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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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根据《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 号），在利润表中新增“资产处置收益”行项目，反

映企业出售划分为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金融工具、长期股权投资和投资性房地产除外）或处置组时确认的处置利得或损

失，处置未划分为持有待售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生产性生物资产及无形资产而产生的处置利得或损失，以及债务重组中

因处置非流动资产产生的利得或损失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产生的利得或损失。相应的删除“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项下

的“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和“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项目。 

③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2017），政府补助的会计处理方法从总额法改为允许采用净额法，将与

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相关递延收益的摊销方式从在相关资产使用寿命内平均分配改为按照合理、系统的方法分配，并修改了

政府补助的列报项目。2017 年 1 月 1 日尚未摊销完毕的政府补助和 2017 年取得的政府补助适用修订后的准则。 

对新的披露要求不需提供比较信息，不对比较报表中其他收益的列报进行相应调整。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对本公司期初、期末净资产无影响。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公司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主体为通过对包头鼎鑫源及合肥瑞诚公司存续分立方式新设的合肥瑞达丰源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包头市弘源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新设桐庐旭程苏河投资管理合伙企业、广州贝壳金宝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8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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